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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等別：上校轉任考試  

類科：一般行政、社會行政、人事行政、廉政  

科目：行政法 

一、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抄 寫、

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請問： 

當事人得依據上開規定申請閱覽卷宗之期間為何？（12 分）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若不服行政機關有關申請閱覽卷宗之決定，是否可以提起行 政救濟？

（13 分）  

【擬答】 

按行政程序法第46條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

料或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行政機關對前項之申請，除有法定情形之一者

外，原則上不得拒絕。且縱屬於得拒絕閱覽之事由，如無保密必要之部分，仍應准許閱覽。 

本條為行政程序「閱覽卷宗」規定，立法意旨為：行政程序之當事人，為主張其權利或為維護其法

律上利益，必須對於與行政程序進行相關事項有所瞭解。因此，應給予其閱覽有關該程序資料或卷宗之

權利。卷宗閱覽權與聽審權有密切關連，蓋當事人通常需閱覽相關卷宗後，方能有效行使聽審權。卷宗

閱覽權之根據，在於實現「當事人公開原則」及「當事人武器平等原則」。 

申請期間 

據法條文義內容，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並無申請期間之限制，故原則上得隨時申請之。不過。為避

免濫用申請權，影響行政機關處理事務，有認為，依第 1 項規定申請人需具備法律上利益，亦包

含：申請人如於無實益之期間為申請，主管機關得駁回之。 

不服決定之救濟 

我國多數學說與實務見解認為，「卷宗閱覽請求權」乃程序權，故行政機關否准閱覽卷宗之性質為

事實行為，而非行政處分。申請人不服有關閱覽卷宗之決定，尚不得單獨對之提起爭訟。而應依行

政程序法第 174 條規定一併聲明不服。 

 

二、在某案件行政程序進行之過程中，當事人甲於社交場合巧遇承辦該案之公務員乙。 甲於是利

用此一機會向乙詳細說明該案之事實，並就相關法規應如何解釋向乙表示 意見。請問：依據

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乙應該如何處理？（25 分）  

【擬答】 

按行政程序法第47條規定，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除基於職務上之必要外，不得與當事人或代表其

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第1項）。公務員與當事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時，

應將所有往來之書面文件附卷，並對其他當事人公開（第2項）。前項接觸非以書面為之者，應作成書

面紀錄，載明接觸對象、時間、地點及內容（第3項）。 

本條規定內容一般稱為「公務人員程序外接觸之禁止」。其立法目的在於維持行政程序之公平性與

透明性，一方面避免行政機關受到不當干擾與關說，另一方面則是避免公務員與當事人在行政程序外私

下接觸，造成行政偏頗以致影響其他當事人之權益。 

實務認為，所謂「行政程序外之接觸」，是指除依本法所進行之提出申請、陳述意見、聽證、閱覽

卷宗等過程中等正式接觸以外的接觸，不論以書面或口頭進行意見交換或溝通行為，均屬之。其次，其

接觸事項不限於「就待決事件之實體事項有關之溝通或意見交流」，縱與待決事件實體事項無關之程序

事項，亦屬本條之適用範圍。另行政程序外接觸之事項不論有利或不利於當事人，均有適用。 

本題甲於社交場合巧遇承辦乙，於是利用此一機會向乙詳細說明該案之事實，並就相關法規應如何

解釋向乙表示意見。就客觀情事而言，甲乙的確屬於本條所規範之程序外接觸。故乙應依本條第2、3項

規定，作成書面紀錄並載明接觸對象、時間、地點及內容，將該書面對其他當事人公開。 

 

三、A 行政機關對當事人甲作成一行政處分，在法定救濟期間內，甲並未提起行政救 濟。數月

後，A 機關發現該行政處分有違法之情事，請問 A 機關依法可以如何處理？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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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按行政程序法第117條本文規定，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

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另第121條第1項規定，第117之撤銷權，應自原處分機關或

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2年內為之。 

據此，A行政機關（下稱A機關）發現其對甲作成違法行政處分，縱於法定救濟期間內甲並未提起行

政救濟，然而，A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仍得依上揭規定，職權撤銷該處分。 

倘A機關並未如前所述主動依職權撤銷時，甲尚得依據同法第128條規定，申請A機關或其上級機

關，撤銷或變更該違法處分。第128條之規定為： 

第1項：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

政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變更之。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因重大過失而未能在行政程序或救濟程序中主

張其事由者，不在此限： 

一、具有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有利於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之變更者。 

二、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處分者為限。 

三、其他具有相當於行政訴訟法所定再審事由且足以影響行政處分者。 

第2項：前項申請，應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三個月內為之；其事由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自發

生或知悉時起算。但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已逾五年者，不得申請。 

準此，甲申請A機關撤銷或變更系爭違法處分之法定要件如下： 

法定救濟期間已經過，且甲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未於原處分作成之行政程序或後續之

行政救濟程序中，主張該處分違法。 

須具有第 1 項法定事由之一。 

須符合第 2 項所定之法定期間。 
如甲卻依上開規定提出申請者，A機關應先審認是否符合前述要件，如是，則應依就該處分實體內

容是否違法，重新進行行政程序並作成決定。依同法第129條規定，如A機關認甲之申請有理由，自應撤

銷、廢止或變更原處分；如認申請為無理由或雖有重新開始程序之原因，如認為原處分為正當者，則應

駁回。 

 

四、A 為受死刑判決確定之人，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第 4 項：「受死 刑

宣告者，有請求特赦或減刑之權。一切判處死刑之案件均得邀大赦、特赦或減刑」 之規定，

向總統陳請減刑或赦免。總統雖於接獲上開陳請後命行政院轉令法務部研 議，惟經過一年

餘，並未向 A 為准駁之回應。A 認為總統應作為而不作為，依相關 法定程序，提起訴願及

行政訴訟。請詳述行政法院是否應受理此一案件及其理由？ （25 分） 

【擬答】 

A 依法有請求獲邀總統減刑或赦免之權利 

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兩公約施行法）第 2 條

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又依題意，「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第 6 條第 4 項規定，受死刑宣告者，有請求特赦或減刑之權。一切判處死刑之案件均得

邀大赦、特赦或減刑。依上揭施行法第 2 條，公約內容已具有我國法律之效力。 

準此，A 為受死刑判決確定之人，依前開說明，應認 A 具有向總統請求赦免或減刑之法律上請求

權。 

行政法院不應受理 

按赦免法第 6 條規定，總統得命令行政院轉令主管部為大赦、特赦、減刑、復權之研議。全國

性之減刑，得依大赦程序辦理。 一般認為，總統為赦免或減刑，其性質應係元首之特權，與

行政機關之行政權有別。且依法總統並無應人民請求為赦免或減刑決定之法定義務。 

從而，總統雖於接獲 A 陳請後命行政院轉令法務部研議，惟經過一年餘並未為准駁之回應。揆諸

上述說明，尚非一般行政機關「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故 A 本無提起行政救濟之權利，

訴願機關及行政法院均應為不受理之決定、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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